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371

第 1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覆鼎金段覆鼎金一小段 668-1 及 669 地號市有非

公用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36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5.31 高市會工字第 113190001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覆鼎金段覆鼎金一小段 668-1 及 669 地號市有非

公用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36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規定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經本府核准後，得予標售。 

 112 年 3 月 24 日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管理會第 24 次會

議決議，同意自辦標售。 

二、本局經管基金土地位於三民區覆鼎金段覆鼎金一小段 668-1 地號，分

別於 108 年 2 月及 110 年 3 月以都市計畫變更回饋方式取得，面積分

別為 195m
2
及 172m

2
，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及第四種住宅區，目

前使用狀況皆為空地，因評估缺乏標租市場，不利使用，提經 112

年 3 月 24 日都更基金管理會第 24 次會議決議，同意標售。按 112 年

公告現值計算，2 宗地總值合計為新台幣 3,930 萬 7,798 元，推估標

售可減少管理成本、吸引民間資金投入、活絡地方經濟、增加稅收

及浥注本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5 月 9 日第 62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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